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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复习的时候大家应当注意哪几个问题，注意哪几个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应当投入相对比较多的时间。绝不因为我是

讲刑法的，所以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就说刑法很重要，是

有客观原因的。 大家知道司法考试要一共要考14门课，可以

说法律里面每个部门法都考到了，这每一个部门除了法理，

和法史，还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之外，其他的部门都涉及

到大量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然后因为现代又考理论，而

这个理论近几年又多了。近几年中国研究，理论就多得很，

就不说别的，就××教授每年出来一本书，是吧，现在每年

出一本书。最初十年以前的三步曲子，大家看了就不容易。

看起来之后，看完之后，所以内容很多，而大家多数同学，

或者多数考生复习的时间我觉得也就三四个月时间，或者是

五、六个月时间，并且有不少的人在职的，还是能够抽点空

利用晚上利用星期六星期天，利用五一放假来复习。所以总

的来说，内容很多，时间很少。那么意味着什么呀？大家可

不可能把法律里面所有的问题都搞清楚以后再去参加司法考

试，可不可能？不可能！有很多东西，你是搞不清楚的。那

么就存在着一个问题，有些东西你肯定要搞清楚了，有些东

西要搞清楚，你什么都搞不清楚，那么就存在着一个问题，

你所以东西都搞不清楚，你去脑子里肯定是一团浆糊，有些

东西呢，没搞清楚，那么就存在着一个，哪些问题搞清楚，

哪些问题不搞清楚，这样是考试的效果最好，能够通过，得



高分。这就存在着一个时间的分配问题，存在着时间分配的

问题。你如果时间分配得好的话，可能用得力气不大能够通

过，甚至得一高分，为你找工作的时候有个铺垫。找工作如

果考生考了410分，那对方肯定刮目相看。 我在北大那么兼了

一个班的班主任，然后今年中央政法委在我那班上要了面试5

个人，是差额面试。其中有个同学我介绍说这个同学，司法

考试考了408分。他马上就说行，这个同学我要了。所以其实

大学里面考试400多分的还不在少数。虽然在社会上来说，

考400多分的凤毛麟角，我相信人民大学每年肯定考400分以

上的，不说100人，10人以上肯定没问题。好了，那么就涉及

怎么分配时间的问题，怎么分配时间？至少分数比重大的，

你一定得多投入。别忘了，如果大家复习刑法，复习民法和

像复习法理和法制史是一样的，那你一定考不过，所以一定

要注意时间分配。 就刑法来说，一定要投入相对较多的时间

。为什么要投入相对较多的时候，第一点我们实际上已经说

到分数比较高，你必须得投入较多的时间。第二点原因就是

刑法的难度比较大，司法考试，14门的难度是不一样的，由

有的比较容易，譬如刑事诉讼法，譬如民事诉讼法就相对而

言简单些。为什么简单一些，记住了法律法规和重要的司法

解释就能做题，记住了就能做，一般的不转弯，转弯的话，

就转一个小弯你一眼就看清楚的。而刑事法很多题转弯，很

频繁，不少的题目，尤其是02，03，04年的时候，不少题目

你仅仅记住了基本规定的话，是做不了题的，难度比较大。

以往参加这个司法考试有不少的考生说刑法很难，有的说刑

法最难了，其实说实话，这个最难的不好说，但是刑法是最

难的部门法之一，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大家可能会说，



你刚才给我分析了半天，说06年跟05年持平的试题比02，03

，04年容易一些，那么是不是说，从05年开始，这个刑法的

难度就降低了，所以复习的难度就不再要求那么高。这个对

不对？这个结论是不对的，大家注意一下，这一结论是不对

的。这个结论为什么不对呢，这里至少有这样几个理由，第

一个点理由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说的，刑法容易，是刑法和

刑法自己往年比较，比02，03，04年容易一些，跟05年差不

多。刑法即使是拿05， 06年的刑法试题和司法考试其他的科

目相比，还是属于难的，这是第一点理由。 第二点理由是，

降低刑法的难度，或者说降低司法考试的难度不是，司法部

没有这样的要求。为什么呢？因为你从去年起你可以看得出

来，去年的刑法是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另外有一些科目难度

不是降低了，而是升高了。也就是说，从司法考试14门课的

情况来看，难度是有升有降，你是从降低司法考试试题的难

题，不是司法部的一个要求，司法部并没有要求降低难度，

还有一点是，司法部刑法试题的难度要降低，司法部也没有

这样说，也没有说要降低刑法的难度，为什么呢，因为去年

出题的老师，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我后来聊天的时候我就

问，我说司法部是不是有这样的要求，说稍微出得容易一点

，你出的那两年相对要容易一些，是不是司法部有这样的要

求？他很肯定的说没有。 然后还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的就

是说，你如果按照稍微难一点的程度来复习和把握，那么如

果07年的的刑法试题刚好比较容易的话，你复习的把握的那

碰到容易的自然不在话下，反之如果你复习的时候，把握的

标准比较低，而万一一到07年难起来了，你一下子傻眼了。

也就是说难题可以兼容容易的题目，容易的题目能不能兼容



难的题目？兼容不了。所以从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我奉劝

大家，07年刑法复习的时候，难度上还是以02，03，04年为

准比较好。也就是说，你难一点要求自己，这样考试的时候

，会更从容。那么难一点你要把握清楚的话，要时间。这是

第一点，这个建议。 第二点建议，应当慎重选择教材和复习

资料。首先大家注意一下，法律出版社的那套教材有缺陷。

等一会儿我会详细的分析它的缺点。但是尽管它再有缺点，

但是我奉劝大家，每年这套教材还是买一套，并且至少应当

看一遍。原因我刚才其实已经说了，补充两点原因，每年司

法考试最终阅卷的时候，如果某一个题目没有法律的明确规

定，你没有听说的话，那么肯定是以这个为准。还有，每年

，至少我敢肯定的刑法，每年都有一些题目是基本上是那个

书里面的例题。 比如说去年考到法律解释的时候，那个题D

选项，那个题的D选项。也就是单选题，只要选一个就可以

了，那个D选项就是那个书里面举的例子。举一个什么例子

呢，它说缩小解释，什么加缩小解释，后来举了一个例子，

它说把非法字画收买提供情报当中的情报，解释为关系国家

的重大利益，没有被公开，并且不应当公开的这样一些情况

，就叫情报。这种解释就叫缩小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

大家翻开辞典的话会发现，情报要求广，并不要求涉及国家

重大的利益，只要有被公开的事实，就可以算情报了。所以

这个解释就是缩小解释，这是书里面的一个例子，而去年考

的这个题，就是D选项，原文照搬了。 所以大家要好好看看

，尤其是有少数同学，如果你本科阶段学的不是法律，你是

学的其他的专业，你跨过来，考试的话，这书我觉得建议大

家务必看上一两遍。你如果本科阶段不是学这个的话，最好



能看两遍，或者是两遍以上，但是你仅仅两遍就够了，不要

看得太多。因为这书有它很多的缺陷。这书，通常使用的刑

法教材没有本质的差别，差不多，而通常，以理论为基点，

坚固法律法规的核心，并且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体系

应当完整，刑法学科的所有的知识都应当讲到，内容很全面

就是他的优点。但是重点不突出，这又是它的缺点了。说好

要是考的，他讲到了，司法考试不考的呢，绝对不会考的呢

，他也讲到了还有一些，司法考试要考甚至很重要，但是不

讲。这种情况很多，所以建议大家，首先司法考试很多不考

的内容，这个书也花了大量篇幅来讲，譬如刑法的性质，犯

罪的特征，犯罪构成的概念，犯罪特体的概念与分类，危害

的基础和概念分类，刑法因果关系的不同学说，刑法的概念

特征，刑法体系的概念特征。刑法执行的概念和原则，刑法

分则的体系各种犯罪的并发型，这是有一个例外，等一会儿

再说。 总的来说，各种法条有没有必要记？原则上不需要，

司法考试是不可能考的，但是他都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讲，如

果大家主要的也靠这套教材的话，那么你会在这样一些根本

不考的内容上面，一遍一遍的看，花费大量宝贵的时间。但

是拿出一下，有两点要注意，有两点内容是可能考到的，第

一，有四个犯罪的加重情形或者是从重处罚的情形是要经常

考的，就是抢劫罪处十年以上的，处死刑的，八种情形。强

奸罪处十年以上的五种情形，拐卖妇女儿童罪，处十年以上

的八种情形。强迫组织卖淫罪，处十年以上的，这四个罪的

加重情形很重要，司法考试至少四年要考三年吧。至少会抽

其中的某一个来考试。 然后就是几个常见罪的加重情形大家

要注意。譬如盗窃，譬如故意杀人，譬如故意伤害，譬如强



奸，譬如交通肇事，譬如非法拘禁等等。这样几个吧，不到

十个，常见罪的加重情形要注意，为什么？因为第一，如果

要考的话，追诉时效，如果要考的话，它可不可能出这个题

的时候打一个括号，说这个人涉嫌什么罪，法定刑是怎么规

定的，它会不会这样考？自考生也不会那么考，更不会告诉

你这个罪是什么。那么肯定要大家最后记住它的知道，发定

型要考的话，会考常见罪。 另外刑法也有一些内容，也涉及

到法定罪刑的法定型的把握，所以常见的法定型大家一定要

注意。第二，有些考试非常重要的内容。辅导用书却只字未

提，譬如因果关系的中断，我们刚才就讲到，一个人使出了

犯罪行为，也发生了危害社会，但是中间介入了其他的因素

。那么这个时候，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没有因果

关系，这个因果关系的中断，那么怎么判断呢，前期和后期

有没有因果关系，那么这个问题考得很多，说一下，几个重

要的知识点，可以说，要考因果关系的话，基本上就是考这

个。03年考一个题目，06年又考一个题。最个辅导用书上讲

到没有，辅导用书上关于因果关系讲了好几个理论，但是他

最终没有告诉大家，应当有哪一个理论来解答司法考试的题

目。并且呢，从司法考试历年掌握的标准来看上面哪一个标

准都不行。 所以譬如你像去年，有一个题有两个被选项，有

一个被选项说有一个人把另外一个打伤了，然后被害人到医

院，结果治病的过程当中，医院发大火，把这个被害人烧死

了。那么被害人死亡和前面的打人的行为有没有因果关系？

没有因果关系是吧，结论是对的。然后是A选项。B选项是说

一个人按照譬如甲，想毒死乙，他在乙的饮料杯里面投了5毫

克的毒品，而这5毫克是不足以毒死人的。让他丙端给这个乙



，丙和乙有仇，于是他趁甲不注意的时候，又往往里面扔了5

毫克毒品，五五相加十毫克，刚好把人毒死。那么问，前面

的甲的行为和乙死亡的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有，这个结论

是正确的，这两个题相对来是简单的，那么03年这个题有一

个选项说甲在他的仇人身上砍了七刀，后来过了几分钟仇人

苏醒出来，走路的时候小心掉下山崖摔死。那么仇人的死亡

和前面的杀人行为有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有，是他自己掉

下去，为什么会有因果关系？有同学说失足掉下山崖是因为

他认识和判断能力降低。是吧。那么认识和判断能力降低是

因为什么原因，你前面杀了人家七刀，你要没有杀人家的话

，譬如正常的人，到山崖旁边伸长脖子看看会不会掉下去啊

？不会是吧，。大家旅游的时候，碰到很高的山崖都会伸出

脖子去看看，到底都多险峻，对不对，多壮观。有几个掉下

去的？没几个掉下去，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基本的规则是

，以中间因素，这个中间因素，大家注意一下，可能是第三

者的行为，甲故意杀乙，丙一枪把乙杀了，这是第三者的行

为。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被害人自己的行为，像刚才说的，被

害人自己失足掉下山崖，总的来说，只要出现了中间因素，

如果这个中间因素是由前面行为造成的话你马上可以认定失

足和结果有因果关系，难就难在如果这个中间因素不是先前

行为造成的，那么是不是说，后期和前期绝对没有因果关系

呢？也不是，还要进一步的看。你看这个中间因素，如果没

有前行为现在，能不能独立的起危害发生，如果独立的引起

危害的发生，那么就前行为和后果有没有因果关系。反之没

有前行为，中间不能够的独立的引起这个危害的话，判断前

行为和后行为之间因果关系。你像刚才我们说，A选项，甲



把乙打伤了，乙住院火灾把人烧死了，没有前面这个把乙打

伤的这个行为，乙自己住院，如果发生火灾的话，这个火灾

能不能把人烧死？足够。B选项，丙在发生饮料的过程当中，

投的是多少毒品，0.5毫克，0.5毫克，没有前面甲的0.5毫克，

仅仅丙的0.5毫克，能不能把人毒死？毒不死，所以表明乙死

亡的结果是由丙的5毫克和甲的5毫克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

甲5毫克和乙死亡有没有因果关系的？有。所以把握这样的标

准就可以了，司法考试一直把握的是这样的标准，这个不仅

司法考试，以前的考试也是这样的，就是因果关系的重要，

辅导书里没讲到。 还有我们刚才讲到的，间接故意与自信的

第一点区别，这个教材里面也没讲到，还有自动行使可重复

加害的行为，构成犯罪，辅导用书里面有没有？也没有。还

有包括自动重复可加害的行为的认定，那些行为是构成可重

复加害的行为，那些不属于可重复加害的行为，这个认定。

然后还有就是有些对司法考试非常重要的内容，辅导书虽然

讲到了，但是太简单，不足以应付司法考试。譬如共犯的犯

罪形态问题，一个是共同犯罪人几个人跑去实施犯罪，在这

个犯罪过程中出现了有人预备，有人未遂，有人已既遂，有

人终止。那么如何定他们各自的犯罪形态，比如在共同犯罪

有一个人在预备阶段被抓住了，有一个被实行阶段被抓住了

。有一个最终把革命进行到底，那么怎么判断甲乙他的犯罪

形态？都是既遂，当然这是最简单的情况，司法考试基本上

每年都考。04年的最后25分的大案例，试卷大案例，主要考

验的就是这个知识点。 当然辅导用书以前没讲到，从04年以

前开始讲到，但是讲得太简单，不足以应付司法考试。所以

但是那个书应当看上一遍两遍，但是不能完全依靠那个书。



那么不能依靠那个书，那么依靠什么呢？一个办法就是上一

个司法考，就是师资配制比较好的司法考试辅导班。这个一

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目前市场上有一些辅导书是不

错的，刑法方面，有一些辅导书是不错的，但是哪一本不错

说实话我没有仔细去看大家自己去找，怎么找呢？第一不能

太厚，字儿不能，太多厚字儿多的话，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

看，你看的话也记不住。辅导用书的基本功能是干什么？减

轻复习压力，缩小复习范围，提高复习效果，所以不能太厚

。简而言之吧，绝对不能超过250页，超过250页不能要，越

薄越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大家注意一下，不能太

薄了，然后知识点没几个那不行了，大于保证85%-90%的知

识点已经有了就可以了。不要期望100%，你要期望100%，就

是往年的试题这个你拿来，在里面有85%以上的知识点就可

以了，这书可能特别厚，死厚死厚的，你看了记不住。也就

是说，尽量薄的基础上，拿过来85%以上的知识，这就是好

书了，超过了95%，或者是超过了85%的知识点基础上，越薄

越好。把握这样一个标准。这是第二要注意的。 第三点，要

充分重视往年真题。要充分重视往年的真题我觉得这至少有

两点理由，第一点理由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有那么二、三十

个知识点，两年至少会考一年，重复率非常之高。对大家做

往年的试题，有一年的提高，极有意义，特别有意义。这是

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你要想你平时的训练和

司法考试的感觉差不多，那么平时的训练的题目必须难度比

较大，质量比较高。而大家通常能接触到市场的上哪能买到

，或者辅导班里面给大家提供的那些题目通常它的那度和质

量都低于司法考试真题，司法考试真题，毫无疑问是质量最



高，难度和司法考试最接近的。因为它就是司法考试题。所

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应当充分利用，那么怎么充分

利用呢？我提一点基本要求，第一，至少要做，并且至少要

做两遍以，做一遍不够，做一遍，好几年的题目，每一年有

好几十道题目。做完了以后等到考试之前，考试在考场上，

你没有太多印象。所以至少做两遍以上，第二，要充分重视

每一道题目。大家不要拿着一套题，刑法部分花了一小时把

它做完了。然后把答案一对，挺不错，得了61分，够了。这

个水平已经达到司法考试的要求了，万事大吉，打篮球去吧

。 首先，你要把你没对的那39题，是找没有对的，一定要搞

清楚。因为那是你的软肋，你现在不搞清楚的话，到时候司

法考试出了这题的话，麻烦了。所以要仔细的研究你为什么

那39分没对。然后是不是对的题就可以万事大吉呢？不是。

为什么不能万事大吉呢，第一，你有可能是蒙对的，尤其是

单选题。有四分之一的机率，对不对？你可能是蒙对的。你

要搞清楚，你不是真的这个知识点你掌握了。然后还要举一

反三，因为司法考试的考点不会原封未动的重复，它总会有

那么一点变化。譬如，有一年考说一个15岁的人在强迫妇女

卖淫的过程中就奸淫了被害人，定什么犯罪？定强奸罪吧。

下一年换一个题，有一个15岁的人和一个17的人一块儿拐卖

妇女，在这个拐卖的过程当追中，他俩又把拐卖的妇女给强

奸了，那么这个17岁的人定什么？拐卖妇女罪。这个15岁的

人定什么呀？定强奸罪。你不能说，头一年我记得是强迫妇

女卖淫这个过程中奸淫被拐卖人的定强奸罪，今年怎么换了

一个，竟然拐卖妇女，那是不是一回事，或者说 再幅度大一

点，变化一个15岁的人和一个17岁的人绑架的过程中撕票了



，那么看起来好象不同，但是其实他考的是同一个知识点。

也就是说，你掌握了这个知识点，可能一个知识点要含了不

同的几个不同的侧面，有三个侧面，四个侧面，五个侧面，

你不能仅仅知道考一个侧面，你还得把相关的，另外一个侧

面搞清楚了。你说不仅要这个点掌握，还得把这个点周围有

关的一块内容都掌握了。这是第四个，充分重视往年的真题

。 最后一点，我觉得如果大家时间和经济条件许可的话，我

劝大家，尽可能的参加一个师资配备比较好的司法考试辅导

班。首先呢，要说明的是，不可能参加司法考试辅导班，这

包过。这是假的，是骗人的，不会参加了准能过，这是假话

，但是参加了能报保证提高分数，提高你三、四十分，四、

五十分或者一二十分这个是没有疑问的。这个有大量的统计

表明了这一点，为什么呢？ 因为去年的时候，最高人民检察

院机关内部也搞了一个司法考试培训班，是和北大、清华合

作，办的是司法考试辅导班，不过那个是作用最高人民检察

院的人员办的，不是需要他们工作人员去考的，他那个班不

需要交钱，由最高人民检查院掏钱，这个刑法是我去讲，那

时候负责的是政治部的张红霞处长。然后她给我介绍的情况

是，最高人民检查院，从03年开始，每年在科考之前它都会

向下面发文。要求各省检察院组织司法考培训。然后呢，大

多数他是省检政治部和所在地的辅导班合作。效果都是非常

显著，最低以后也能提高10%的，通过率提高10%，没有问题

。他说好的提高到20%多。你像提高最快的，他记得广西检

查系统在02年的时候及通过率只有2%，后来和政法大学，民

商经济法学院合办了这个司法考试辅导班以后，通过17%。

这相当高了，然后他们省检有七个人参加考试，六个人都通



过了，他们省检的。其他的一般提高到10%通过率是没有问

题的。 有的配套工作做得比较好及比如组织了有学生同步辅

导，或者复习资料配得比较好，还有管得比较严，你看有些

地方管得特别严。你看云南，云南省检察院，每年夏天的时

候，下面检查要参加司法考试的，放假的两个月，到昆明来

集中培训，集中在哪儿呢？五华区区委党校里面集培训，培

训的时候，第一天上午省检的政治部的，还有省检的的领导

，拿这讲话。下午学习，从第二天开始上课，然后每天的统

一的作息时间晚上10点半钟宿舍里面点名，谁要晚上10点半

还没回宿舍的话。第二天，有四个老师，政治部四个老师负

责，这四个工作人员，第二天就给检查人员所在的检察院领

导打电话说。说你们这个人昨天晚上10点半还没回宿舍，就

领导汇报了，所以如果管到这个程度的话，应该提高20%，

应该没有问题。 总得来说是有效果的，只要管理达到这个程

度，一般10%是没有问题。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效果呢

？我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有这样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点原因呢，就是由于帮助大家多想一些范围减轻复习

压力，当然我们说了，司法考试可能是内容很多，但是大家

的时间有限不可能全掌握。那就存在着一个那些内容掌握清

楚，那些内容稍微不掌握，或者说花的时间少一点。那么就

大家来说，你可不可能到这一点？每一个部门你都不能冷静

的甄别出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很难

。因为要做到这一点的话，一般来说要求你对这个学科的基

本的学习体系很清楚，然后主要法律法规的体系很清楚，然

后你司法考试一直以来的试题特点很清楚，而要到达成这一

点，多数同学是达不到的。如果是司法考试辅导班这里的老



师比较合格的话，首先至少是这个学科的副教授，像我这样

是副教授，还有可能是正教授。然后他如果是做这个培训的

话，他会这对这个很关注，对另一年的事情很清楚，所以他

能够帮助大家比较准确的甄别出，哪些是难点，那些非重点

。 譬如像那个就刑法就我的小结而言，一般来说，平时如果

花两天到三天时间把刑法讲一遍。我们讲义一般的也就60多

页，也就60多页也讲义，那么每年肯定90%的内容的绝对会在

我这讲义之内。讲义里面绝对能找到答案，我相信大家在座

的诸位，应该几乎没有人达成这个，应该是达到。并是说我

考虑的这个，是是很具体的，不是我讲了，考到不是，很具

体的。譬如我考试我会再三告诉大家，挪用公款对于个人使

用很重要，考试频率很高。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往年的试题

，因为出题的这个老师，对一点特别感兴趣，我知道，后来

去年就考了。 第二点参加司法考试辅导班司法考试速度很重

要，前三卷，每卷100到题，一共180分钟，没道题不到2分钟

时间，而很多题目三四排字，尤其是有的题是一个案例来表

示的话，你读完的话，可能就得1分钟，如果你所有的提都需

要，你在考试的时候一个一个的看完，一个一个的思考，一

个一个的分析来做的话。很可能你做不完，你要做完的话，

也是赶鸭子上架，走马观花，牵强附会，很勉强的把它做完

，那么这种情况下，效果肯定是很一般。效果肯定很一般，

如果你参加这个司法考试培训办法班级的话，比较合格落实

，对一些中的知识点，像我说的，会在前后不同的地方，反

复的强调。比如在实施违法犯罪的过程中，遇到国家机关工

作的检查，然后为犯罪分子，抗拒检查。那么这个时候，有

的时候并法，有的时候不并法，走私的过程中，到底并不法



呀。我在贩毒的过程中，检查。我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过程

中，盗用检查，并不并法呀？并法，我组织运动过程中暴力

检查并不并发？不并发。我非法猎捕杀害，珍贵野生动物的

过程中使用暴力对抗检查并不并发？并发。基本规律是两种

情况不并发，一种个毒品犯罪，一个是组织运动他人其他的

情况都并发。我们讲课的时候，我们走私的时候，我会把这

个说遍。然后讲到猎捕杀害珍贵野生动物再说一遍，然后再

讲非法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时候再说一遍，然后再讲毒品犯

罪的时候我还会说一遍，我相信大家这个内容除非是猪脑子

，不然肯定是记住了。诸如此类还有很多，我就不重复了。

那么这样一些知识点大家很熟悉了，那么一到考试的时候，

遇到这样的知识点，你基本上把这个题目读完，马上不假思

索就可以把答案选出来，譬如你有三分之一的内容可以达到

这么流畅，那么这个大道一看完，就能把它选出来，可能这

个平均时间是1分40秒，而这个题你只用了40秒钟，或者只用

了1分钟，那么你就节约出40秒钟，或者是1分钟来做其他的

题目，那么你的题目整个的答案的质量显然就大幅度上升。 

第三点，参加司法考试辅导班，有利于弥补一般教材大家知

识上的缺陷。我们说到在一般的教材上，有一些知识点，就

司法考试来说，很重要的知识点没讲到。如果是比较有经验

的司法考试辅导老师的话，他会给大家补充清楚，像我刚才

所说的，因果关系的，间接故意⋯，共犯的犯罪形态，甚至

共犯的认识错误，这样一些问题会给大家讲到，弥补大家知

识上的缺陷。 第四呢，我觉得那些有经验的司法考试辅导老

师，因司法考试的话，复习有规律考试研究的一些，所以，

如果考前的时候一般的各个辅导班考前有一个叫冲刺，也有



的叫的其他的名称。总的来说，他的基本做法就是有经验的

老师，抽上一两道题，然后以题带知识点，大家把考前十来

天的时候把最重要的知识点再梳理一遍，能够梳理好的话，

能够押中相当比例的一部分知识题目，这个知识点非常非常

接近。我是从03年开始，03年第一次出来，押中的具体知识

点，是 33%。04年，大幅度进步压增了48%，04年压增了就

是53%。去年略低47%，主要是因为去年我没有料到他会出论

述题，这个论述题我没押，而前面的题目，压对率很高的。

比如刑法，单一选20题，我押中了12题。多选15题，押中了7

题。不定向选择5题，押中了两个题目。不仅如此，有一些题

目，文字表述都和真题一模一样，文字表述都和真题一模一

样。譬如你单选第3题，增题单选第3题，我押中它的是冲刺

班的A卷，多选第二题，真题是这样的，说甲⋯被工商执法

部门拦住检查，检查人员对声称检查时，甲突然发动汽车，

夺路而逃，仅抓住汽车车门的把手不放，在乙抓住车时突然

刹车，导致乙头部着地，突然身亡。甲对乙的死亡的因果关

系，属于下列那一项？就是真题，然后当时试题是这样的，

说甲有大米驾车从检查到被交警部门拦住检查，检查人员朱

门趁对车检查时，刘某突然发动汽车，夺路而逃朱某抓住汽

车的把手波放，刘某为摆脱朱某，在启动车，突然急刹车 ，

朱某被甩在地上，头部着地死亡。刘某对朱某的死亡持间接

故意的态度。非常接近了。然后还有真题单选第14题，押中

它的是冲刺8A卷不定向选择同一选项。真题是这样的，甲使

用暴力将乙扣押在某废气的建筑物内，强行从乙身上搜出现

金3000元和一张只有少量金额的信用卡，要乙给其妻子打电

话，要求在其信用卡中打入10万元。乙打电话，谎称自己开



车撞伤他人，要其立即到自己的信用卡中打入10万元，救治

伤员，信以为真立即将他的信用卡中打入，10万元，被甲取

走，甲得到提款后，将乙释放，对甲的行为应当看到下列哪

一选项。应该定绑架还是定抢劫？看起来像绑架，由第三者

掏钱，是吧，但是应该选抢劫。进行第三者要构成绑架的话

，也是第三者基于恐惧，基于对被害人安危的担心才交钱，

而这里面第三者并不知情是吧，所以符合抢劫这个特征。好

真题是这样的，说甲对乙进行殴打，⋯乙以在外面打架受伤

需支付医药费为由，给单位打电话，要求借钱，甲冒充乙的

朋友到单位取走两万元钱。基本上一样，也是构成抢劫，而

不是绑架。然后真题多选第52题。冲刺A卷，真题多选第56题

，冲刺A卷多选地八题，甲被乙非法拘禁甲过程中，因长时

间捆绑，至于呼吸不畅，窒息死亡。冲刺A卷上题，丙某将

丁某扣押，气温突然降低，导致丁某突然被冻死。丙某构成

故意杀人罪这题考的都是非法拘禁过程当中因方法不当，手

段不当导致他人死亡的，还非法拘禁，非法拘禁的过程当中

，还用暴力把他人打伤打死的，定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 

然后还有真题的第96题，也有一个不定向选择，冲刺A乙卷也

有题。甲乙够共同教训沟通的仇敌丙，由于乙对丙有夺妻之

恨，暗藏杀丙之心。他将告诉甲，某日甲与乙二人共同进入

丙的房间后，甲乙共同对全绑，对丙拳打脚踢，至其受伤死

亡。这个是真题，甲要乙对丙实施暴力，乙以为甲伤害丙，

事实上甲是有杀害丙的故意，加以二人共同对丙实施了暴力

，导致丙死亡。但无法查清丙的死亡是由谁的行为直接造成

的，下列说法正确的有点，都一致，差不多！好，今天就讲

到这儿，最后贺大家都顺利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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